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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立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商務資訊應用系(以下簡稱本系)，為建立教師升等審查

制度，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規定，訂定本系教師升等初審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

點）。 

二、本系教師申請各類型升等，其最低門檻標準如下： 

(一)副教授升等教授合計須滿三十五點以上。 

(二)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合計須滿二十五點以上。 

三、升等審查評分項目標準如下： 

(一)國內外 SSCI/SCI/SCIE/TSSCI/教學實踐類期刊，每篇十點，其餘有審查機制之期

刊每篇七點，屬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另加五點。 

(二)國際研討會論文每篇五點，國內研討會論文每篇四點。 

(三)國外專利每件十點，國內專利每件五點。 

(四)專書、技術報告等每項五點。 

(五)校外各類產學合作研究案，每案三點；校內各類研究補助案，每案二點。 

(六)著作或專案獲獎，校外每篇(件)五點，校內每篇(件)二點。 

(七)赴業界深耕研究成果報告每篇五點，至多採計五點。 

(八)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學生參加國外或全國性競賽獲有前三名次者，每項採計四

點。 

四、教師升等審議事項： 

(一)送審人之送審成果是否合於本要點訂定之升等申請門檻標準。 

(二)針對送審人之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進行形式審查，確定合於專科

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相關條文規定。 

(三)針對送審人教學、研究、服務與輔導成績進行審查及評分。 

(四)送審人應就現任職級整體表現綜整提具自述報告，並經系教評會議委員以無記名

方式進行投票。 

五、升等審查初審通過標準： 

(一) 送審人之成果及教學、研究服務與輔導成績經系教評會委員審議達本校教師升等

審查辦法及本要點所訂標準後，以無記名方式就其現任職級整體表現綜整自述報

告進行投票，經審議通過後，將初審資料送院教評會進行複審。 

(二) 送審未通過者，系教評會應將審議結果（以遮蔽審查人姓名之方式）以書面通知送

審人。送審人如不服審議結果，得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提起救濟。 

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

資格規定處理原則，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